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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业股份”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4,

266.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0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266.7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6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1,706.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2.74元/股。

德业股份于2021年4月8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德

业股份” A股1,706.6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并

于2021年4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2021年4月1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4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

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

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963,151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133,150,396,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281709%。 配号总数为

133,150,396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133,150,39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802.09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426.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40.10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88403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4月9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

将于2021年4月12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9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上海华氏医药储运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上海华氏医药储运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仓储业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物资、商品仓储，

代办托运，室内装璜，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汽车摩托车配件、五金交电、机电设备（汽车除外）、百货、金属

材料、建材、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的销售，汽车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增资后，原股东 49%；新增投资人 51%

拟新增注册资本：拟新增注册资本520.4082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拟新增投资人1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盘活资产，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一家合格的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人与最终投资人就增资事项签署合法有效的增资协议。

增资终结条件:

增资信息披露期满，没有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或增资人未能与最终投资人就增资事项签署合法

有效的增资协议，则本次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原股东 49%；新增投资人 51%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委估房屋建筑物消防未通过验收，未取得不动产权证，本次房屋的建筑面积其中序号2-厂房的建筑

面积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沪浦规建（95）157号）记载的建筑面积为依据，其

余房屋建筑面积以被评估单位申报的建筑面积为依据， 若此后正式登记的房屋建筑面积与房地产登记

中心办理的产证面积有差异，需以产证面积为准对其申报的建筑面积进行调整。

项目联系人：万雅宁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24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4-20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哈尔滨铁路科研所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哈尔滨铁路科研所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25,926.268758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职工人数：961

经营范围：交通运输监测、检测、检修、通信信号、公共安全防范系统设备及其配套零部件的技术开

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铁路设备零配件的加工、销售及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

件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仪器仪表（不含计量器具）及配件销售、维修、服务；铁路设备及管道线路防寒

保暖工程施工；自有房屋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视频监控设备、通信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

地面接收设施）安装调试及相关工程施工；生产：医疗器械；设计、销售：声屏障、光学电子元件、芯片、铁

路智能装备、传感器。 建筑装饰装修设计、施工。

股权结构：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新增注册资本对应持股不低于10%不超过30%。

拟新增注册资本：新增注册资本不低于2880.7万元不超过11,111.26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1、天津武清研发和制造中心建设（一期）； 2、哈尔滨江北总部基地实验室建设； 3、新项目研发投

入； 4、收购相关企业股权。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公开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满足本次募集资金和持股比例的要求，签订《增资协议》，

且公开征集的投资人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

增资终结条件:

如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人申请终结的，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1.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不低于70%不高于90%；

2.新增投资人持股比例不低于10%不超过30%（含非公开协议方式增资部分）。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拟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同步进行增资。

项目联系人：肖敏

联系方式：010-51917888-743、1861244582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5-11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证券代码：300112 证券简称：万讯自控 公告编号：2021-024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讯自控” 、“发行人” 或“公司” ）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证监会令 [第168号令]）、《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2018年12月修

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8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万讯转债” ）。

本次发行采用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及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网

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请投资者

认真阅读本公告。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的主要事项如下，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2021年4月12日（T+2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张。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果中止

发行，将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24,572.12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发行包销基数为

24,572.12万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额为7,371.636万元。 当包

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沟通：

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全额包销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足

的金额，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及时向深交

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

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

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万讯自控向不特定对象发行24,572.12万元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及网上申购已于2021年4月8日

（T日）结束。

根据2021年4月6日（T-2日）公布的《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

配信息。 现将本次万讯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万讯转债本次发行24,572.12万元（共计2,457,212张），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1年4月8日（T日）。

二、发行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最终发行结果如下：

1、向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原股东共优先配售万讯转债750,033张，共计75,003,3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52%。

2、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结果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万讯转债为170,717,000元（1,707,170张），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69.48%，网上中签率为0.0024070169%。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 本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70,924,718,

630张，配号总数为7,092,471,863个，起讫号码为000000000001—007092471863。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4月9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中签号码将

于2021年4月12日（T+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

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购买10张（即1,000元）万讯转债。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汇总如下：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

（张）

实际获配数量

（张）

获配比例 中签率

原股东 750,033 750,033 30.52% 1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70,924,718,630 1,707,170 69.48% 0.0024070169%

合计 70,925,468,663 2,457,203 — —

注：《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

因此所产生的余额9张由主承销商包销。

三、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万讯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到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于2021年4

月6日（T-2日）披露的募集说明书全文、《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提示性公告》、《发行公告》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五、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三号路万讯自控大楼1-6层

电话：0755-86250365

传真：0755-86250389

联系人：叶玲莉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电话：0755-23189776、0755-23189781

传真：0755-83084174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9日

中山华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华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

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743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11,700万股，发行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03%，全部为

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16,70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510万股，占发行数量的30%。 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46,128.9124万元，且认

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10%；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2.00%（如

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

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其他战略投资者预计

认购金额不超过140,000万元，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6,552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8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38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 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4月12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4月12日（T-1日，周一）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

网，网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中山华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兴 业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1年4月9日

广东东箭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东箭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250.00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0年10月29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于2021年2月25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的决定 （证监许可

〔2021〕554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 ）、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

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

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在《广东东箭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

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4,250.00万股，约占发行人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0.05%。 本次发行的初始

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1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5.00%，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230.00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07.5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2021年4月15日（T+2）刊登的《广东

东箭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中予以

明确。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4月12日（T-1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和中证网（http://www.cs.com.cn）；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

网，网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东箭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9日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月度投资账户单位价值公告

计价日期：2021/3/31

账户名称 投资账户单位价值

成长型投资账户 2.4218

平衡型投资账户 2.2067

安益型投资账户 1.4628

财富成长型投资账户 1.6218

理财平衡型投资账户 1.6951

省心安益型投资账户 1.4848

债券稳健型投资账户 1.1112

指数优势型投资账户 0.7683

安赢慧选1号投资账户 1.2057

安赢慧选2号投资账户 1.2569

安赢慧选3号投资账户 1.3245

安赢慧选6号投资账户 1.6767

特别提示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高股份” 、“发行人” 或“公

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证监许可〔2021〕68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200 万股，全部为新股，

不安排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20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40.00%。 根据《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8,525.43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3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88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639162%。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1年 4 月 9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

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4 月 9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4 月 8 日

（T+1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

海棠厅主持了龙高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

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089，8089

末“5”位数 68580，88580，48580，28580，08580，64513

末“6”位数 257189，757189，450751

末“7”位数

4339962，5589962，6839962，8089962，9339962，3089962，1839962，

0589962，4240292

末“8”位数 87930520，37930520

末“9”位数 08435961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龙高股份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28,800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1,000 股龙高股份 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4 月 7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3,003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3,420 个有效报价

配售对象中， 有 1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7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

下申购。其余 2,986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3,403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情况如表：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价格

（元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杨秀梅 杨秀梅 12.86 440

2

三房巷集团有限

公司

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 12.86 440

3 郑锦栩 郑锦栩 12.86 440

4 蔡侃峰 蔡侃峰 12.86 440

5 林祥华 林祥华 12.86 440

6 黄志辉 黄志辉 12.86 440

7

深圳德威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德威资本商品 1号

私募基金

12.86 440

8 陆耀娟 陆耀娟 12.86 440

9 郭华容 郭华容 12.86 440

10 丁毅 丁毅 12.86 440

11 张志清 张志清 12.86 440

12

福建丰榕投资有

限公司

福建丰榕投资有限公

司

12.86 440

13

木林森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木林森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2.86 440

14 刘文华 刘文华 12.86 440

15 郑其江 郑其江 12.86 440

16

上海浦东国有资

产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国有资产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12.86 440

17 刘政新 刘政新 12.86 44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

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发行公告》中公

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

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5,870,700 万股，其中公募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和社保基金（A类）有效申购数量为 1,604,580 万股，占本次网

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27.33%；年金保险资金（B 类）有效申购数量为 1,

075,800 万股， 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18.32%； 其他类型投资者

（C 类）有效申购数量为 3,190,320 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54.34%。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

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有效

申购总量的

比例

初步获配股

数（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比例

A类(公募养老社保) 1,604,580 27.33% 1,615,890 50.50% 0.01007117%

B类（年金保险） 1,075,800 18.32% 721,275 22.54% 0.00670455%

C类（其他） 3,190,320 54.34% 862,835 26.96% 0.00270819%

合计 5,870,700 100.00% 3,200,000 100.00% --

注：上表中“获配比例” 列的计算不包括零股 455 股的分配。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

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455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

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远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 36 号兴业证券大厦 10F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处

联系电话：021-20370806、021-20370808、021-20370600

发行人：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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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襄阳博亚精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亚精工”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1]253 号）。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 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8.24

元 /股，发行数量为 2,1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

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

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105 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501.50 万股， 占本发行数量的 71.5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98.5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根据《襄阳博亚精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10,254.32957 倍，高于 100 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20%（42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081.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18.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8.5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165954719%。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4 月 7 日 （T+2 日）

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170,28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5,505,943.6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4,71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68,456.3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815,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97,265,6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

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084,589 股， 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 10.03%，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1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4,718 股，包销金额为 268,456.32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7%。

2021 年 4 月 9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1118539，021-6111854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襄阳博亚精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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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博亚精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